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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
湘政办发〔2026〕20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就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监督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中“征地补偿费”指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两项之和，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分配使用和监督管理。

二、征地拆迁补偿实施部门或机构在划拨征地补偿费时，应提前提取10%的征地补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具体管理使用按我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收到征地补偿费之日起三十日内制定分配使用方案。分配方案须先经村党组织或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研究讨论，依法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审议决定后，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将收到的征地补偿费中不少于80%的土地补偿费和全部的安置补助费及时支付给被征地农民。对留存的土地补偿费，应纳入集体财产管理，按照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改善公益设施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允许的支出。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在尊重农户意愿、不能打乱重分农户承包地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做好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使用和被征地农民土地权益维护工作。

六、征地补偿费实行“村财乡代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相关数据信息及时录入湖南省农村财务管理平台接受监管。补偿费资金来源为财政性资金的，其使用管理应符合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要求。

七、征地补偿费的收支明细应当及时在拟征收土地所在乡镇（街道）政务公开栏和村（居）务公开栏以及村民小组显著位置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

八、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不得损害妇女、儿童以及其他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
九、各地应将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纳入农村集体“三资”监管范围，推动构建乡镇监管在前、各类审计监督随后、纪检监察跟进的工作格局。各级农业农村（经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的指导监督；自然资源、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审计等部门要履行职责齐抓共管，确保被征地农民相关补偿及时足额支付到位。

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本通知公布前征收土地所在地已经制定并依法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审议决定的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方案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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